鲲鹏海鲜岛1号楼101、102室营业额分成
管理相关要求

一、营业额核算
营业额是指经营方销售商品所实际收取的所有金额（不扣除税金、商品成本及其他费用），除常规收款外还包括预付卡券中已使用的实际金额、以及挂账（赊销）的金额。同时，下述项目收入及类似款项（如有）不计入营业额提成计算基数中：
1.经营方出售预付费性质的礼券、提货券、预付卡及类似券卡时未使用的预收款项；
2.商品售出后发生退货、退款的；
3.经营方出售商铺使用过的生产机器设备、固定资产等非商铺经营范围的收入；
4.经营方获得的任何赔偿，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侵权或违约导致的赔偿款项等；
二、经营方运营要求
（一）硬件配置：需按招商方要求配置电子点菜收银系统、带时戳监控设备；
（二）收款管理：所有营收通过双方指定账户（含对公户/专用收款码/认可私户）收取；并向招商方开放实时流水查询权限（支持银行或第三方工具授权）。
（三）现金管理：每日清点登记现金营业款，每3日存入指定账户并保留存款凭证；同时，招商方有权抽查监控与凭证一致性。
（四）外卖及团购：经营方商铺所有外卖及团购平台（如美团、饿了么、大众点评、抖音、小红书）强制绑定收款账户至指定账户；同时，开放平台管理权限或API数据同步供招商方核验。
三、管理方法
（一）实时监管：招商方拥有收银系统、监控及账户查询权限；
（二）不定期抽查：每月随机抽取≥10次，包括但不限于点菜系统记录、监控付款节点、监控就餐包厢等信息，进行数据稽核；
（三）客流监控与营收核验：基于监控日客流及商铺提供数据（翻台率/桌均消费），按月计算理论营业额（月客流×客单价），与上报营收误差＞±15%时，经营方需书面说明原因。
（四）水电消耗核验：建立历史数据模型（如万元营收电耗比），对水电异常波动（如耗增收减）实施瞒报预警。
（五）财务审计：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营业额专项审计。
四、处罚措施
（一）单笔交易需7日内完成入账，逾期7日内（含）的，按订单金额2倍进行罚款；逾期超过7日的，视为漏报行为。
[bookmark: _Hlk205794912]（二）招商方监管、抽查、核验以及财务审计结果中经营方存在营业额瞒报漏报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每次罚10万元+补缴2倍商铺实际经营额差额；超过2次的则招商方没收当期履约保证金并有权按经营方违约解除合同。
五、其它
1.《鲲鹏海鲜岛1号楼101、102室营业额分成管理相关要求》为合同的组成部分，若有约定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2.本要求未尽事宜双方可协议同意后补充调整。
